
四川省民政厅关于
开展困难群众温暖过冬专项行动的通知

川民发〔2023〕133 号

各市（州）民政局：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四川工作系列重

要指示精神，结合巩固拓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成果，切实保障困难群众温暖过冬，决定在全

省范围内开展困难群众温暖过冬专项行动，现将方案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四川省民政厅

2023 年 11 月 30 日



困难群众温暖过冬专项行动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四川工作系列重

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决

策部署，结合巩固拓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成果，结合做好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为民服务

办实事、兜底解忧暖民心，切实保障困难群众温暖过冬，特制定

如下方案。

一、加强低收入人口监测和救助。将日常走访排查与定期集

中摸排相结合，加强纳入监测的低收入人口生活状况动态跟踪和

分析研判，主动发现救助需求。密切关注低保对象、特困人员、

低保边缘家庭、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以及其

他低收入人口中，在校接受教育、年老、残疾、生活不能自理、

患有重大疾病、受灾影响比较严重等群众；通过社会救助热线等

渠道反映救助诉求的群众。发现救助线索后，要主动宣讲政策、

了解摸排对象申请意愿和能力，并遵循救助自愿的原则，帮助有

求助意愿但申请能力不足、对申请流程不了解的特殊困难群众提

出救助申请。要严格落实低保提质扩围要求，确保实现动态管理

条件下的“应保尽保”“应救尽救”。

二、组织开展困难群众集中慰问。各地要发挥好领导干部联

系困难群众制度、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协调机制等作用，争取

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动员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参与，统筹各行各业



慰问资源，针对困难群众在春节前统筹开展一次集中入户走访慰

问，了解慰问对象御寒保暖物资、米肉油面菜等生活必需品储备

情况，对发现慰问对象基本生活存在困难的，要及时给予救助帮

扶；情况复杂、困难程度加重的，采取“一人一策”方式帮助其

解决实际困难。

三、及时发放各类资金和物资。要督促指导县（市、区）民

政部门及时足额发放各类救助资金和补贴资金，有条件的地方可

以向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对达到价格补贴

联动机制启动条件的地方，要积极配合将低保对象、特困人员、

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纳入价格临时补

贴发放范围。采用“政府补一点、社会捐一点、企业让一点”的

模式，为高寒地区困难老年人配发保暖内衣、棉衣棉鞋等御寒物

资。市（州）民政部门要加强资金发放情况调度，确保春节期间

的救助金和相关补贴在春节前发放到位。

四、加强困难老年人关爱服务和探访。建立特殊困难老年人

精准识别机制，完善基础数据库和服务台账，实施“爱心敲门”

居家上门关爱服务行动，实现困难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需求“有

需必应”。开展财政支持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工作，

加强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和取暖设施设备配置，提升养老机

构护理能力，实现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需托尽托”。建立居家

社区“安心守护”养老应急救援网络，实施困难老年人居家适老

化改造和家庭养老床位建设，确保困难老年人“有急必助”。因



地制宜发展互助性养老服务。

五、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各地要将符合条件的困境儿童，

及时纳入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政策保障范畴，落实基本生

活保障。要加强困境儿童走访探视，督促指导困境儿童监护人或

受委托照料人认真履行监护主体责任或委托照料职责；对于父母

及其他监护人因突发事件影响，不能履行监护和抚养责任的，儿

童住所地民政部门要依法进行兜底监护。要抓好结对帮扶工作，

抓住寒假、元旦春节等关键时间节点，切实发挥儿童督导员、儿

童主任、帮扶家庭和帮扶干部作用，对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留守儿童及困境儿童家庭进行全面排查，详细了解其生活

保障、医疗、教育、心理、监护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发现存在风

险隐患的要及时排除或向有关部门报告。

六、主动排查隐患落实安全责任。各类民政服务机构要定

期开展安全检查和排查，防范和消除安全隐患，引导机构服务对

象提升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在走访慰问、关爱探访等过程

中，发现入户家庭用电、用气、用火存在安全隐患的，要及时向

属地报告、督促落实家庭责任。要根据灾害性天气过程以及其他

自然灾害的预报、预警信息，按照属地要求做好应对工作，确保

机构和人员安全，坚决防止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事件发生。

七、为遇困群众救急解难。对教育、医疗、受灾、取暖等刚

性支出较大、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经

申请，符合条件的要及时纳入临时救助。全面推行急难发生地实



施临时救助，对非本地户籍居民遭遇急难情况，在急难发生地提

出临时救助申请的，急难发生地乡镇（街道）临时救助经办机构

要及时受理、不得推诿，情况紧急的要简化程序、先行救助，待

紧急情况解除后及时完善相关手续。对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

难，其他社会救助暂时无法覆盖的家庭和个人，根据其困难程度、

困难类型和持续时间，可以适当提高临时救助标准。

八、抓好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加大街面巡查救助工

作力度，重点关注地下通道、桥梁涵洞、废弃房屋、在建工地等

区域，重点关注严寒天气、冰冻雨雪、气温骤降、夜间凌晨等时

段，重点关注务工不着、露宿街头、流浪儿童、疑似精神障碍患

者等人群，积极劝导、引导前往救助管理机构或临时救助场所接

受救助。对以流浪乞讨为生活方式、不愿入站的人员，提供御寒

物资、食品，留下求助方式。对受家暴侵害、务工不着、被盗被

抢等陷入困境的人员，提供应急性、过渡性生活保障。对无法提

供个人身份信息的受助人员，及时发布寻亲公告，会同公安机关

利用指纹、人像、DNA 等数据甄别查询，加大“互联网+”救助

寻亲力度，帮助其尽快回归家庭。对返乡流浪乞讨人员，要积极

做好源头稳固工作，符合条件的，要引导其申请相应社会救助，

防止再次外出流浪。

九、动员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困难群众关爱帮扶。各地民政部

门要发挥慈善帮扶作用，引导各类慈善组织依托县乡村三级公益

慈善服务阵地，采用“慈善+”等方式，精准设计慈善项目，广



泛链接慈善资源，开展多种形式群众性慈善活动，帮助困难群众

解决过冬实际困难。省慈善联合总会要充分发挥行业引领作用，

号召全省各级慈善组织联动开展“四川慈善情暖万家”新年关爱

慰问活动，把温暖和关怀送到困难家庭。发挥社区（村）自治组

织作用，通过走村入户等方式及时了解掌握辖区内群众遇困情

况，发现潜在救助对象，及时向乡镇（街道）报告。发挥社会组

织的公益优势、行业优势、专业优势，对接困难群众需求项目，

开展社区服务、邻里互助等工作。依托县域三级社工服务体系和

社工服务站点，为有需求的特殊困难群众提供关爱陪伴、心理疏

导、探视照料等服务。组织志愿服务队和志愿者开展扶危济困、

医疗保健、移风易俗等志愿服务活动，丰富困难群众精神生活。

各市（州）民政部门要切实履行好基本民生保障职能，结合

正在开展的第二批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主题教育，加强对此次专项行动的组织领导，整体谋划、精心

组织、统筹推进。加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心关爱

困难群众的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宣传力度，畅通困难群众求助渠

道，教育引导困难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严肃工作纪律，

对底数不清、措施不实、工作不力，导致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不

到有效保障、造成严重影响的，严肃追责问责。


